《泰州市姜堰区水域保护规划（2024-2035年）（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区水利局
一、起草背景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明确省级水域保护示范区建设试点和水域保护规划编制试点名录的通知》，姜堰区作为省级水域保护示范区建设试点城市之一，通过开展水域保护示范区建设试点，打造水域保护姜堰样板，为全省水域保护提供姜堰经验。经过多轮水域面积调查、复核，最终核定了姜堰区水域面积，并同步编制《泰州市姜堰区水域保护规划（2024-2035年）》。于2025 年11月形成《规划》初稿，书面征求了区自规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局、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农水公司的意见，根据相关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泰州市姜堰区水域保护规划（2024-2035年）》，下一步进行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合法性、公平性审查。

二、规划原则

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把水域保护作为开发利用的前提，通过水系连通、水域占用清退、水域用途管制等措施加大水域保护力度，明确水域保护和开发利用要求。

分区控制、分类管理。根据姜堰区不同自然、资源和环境特点，合理划定控制单元，严格按控制单元进行水域面积管控，既实现水域总量管控目标，也要区分重点保护水域和一般水域实行分类管控，重点保护水域落实空间管控，一般水域细化指标管控。

依法依规、从严管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江苏省水域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针对水域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整体保护、落实监管责任，确保水域得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与依法管理。

改革创新、科技支撑。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制度优势，深化改革攻坚，以空间管控为根本，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推动水域保护与卫星遥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水域保护水平。
三、主要内容

本次规划报告全面贯彻《江苏省水域保护办法》及《江苏省水域保护规划编制技术大纲（试行）》（以下简称大纲）《水域保护规划编制规程》（DB32/T4958-2024）的要求，以姜堰区水域保护与管理控制的需求为指导，以水域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姜堰区实际重点开展了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面开展水域现状调查和监测，厘清姜堰区水域本底，确定了姜堰区现状水面率；

二是提出姜堰区水域治理保护现状及面临形势，分析水域保护存在问题；

三是划定了姜堰区水域保护控制单元，制定了水域保护总体目标与控制性指标；

四是明确了重点保护水域功能及总体布局，确定了控制单元水面率指标；

五是划定水域空间保护范围；

六是提出水域功能保护措施；

七是建立健全姜堰区水域保护和管理的体制机制，提升水域管理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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